
附錄 III 
 

政制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0年 10月11日的情況 ) 
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保障私隱  2007年 2月 9日  
(民政事務委員會 )

民政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就如何

跟進法律改革委員會 (下稱 "法改會 ")各份私

隱事宜報告書提交工作計劃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正 在 跟 進

法改會的《纏擾行為

研究報告書》；一俟

定出未來路向，便會

向事務委員會匯報。 
 

2. 立法會補選  2010年 2月 10日  
 

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研究，海外地

區在限制議員於辭職後隨即參加補選方面

的做法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 

3. 少 數 族 裔 人 士 支

援服務中心  
2010年 4月 19日  

 
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 
(a) 提供取錄少數族裔學童的非指定學校名

單，列明有提供及沒有提供中文課後輔

導班的學校；及  
 
(b) 提供資料，說明有多少名少數族裔成人報

讀支援服務中心的語文課程及工作相關

課程。  
 

當局就 (a)及 (b) 作出

的回覆於 2010年 7月
26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112/09-10 號

文 件 發 出 及 送 交 委

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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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事務委員會要求平等機會委員會 (下稱 "平機

會 ")在完成調查有關投訴後告知事務委員

會，銀行就少數族裔人士開立銀行戶口發出

的內部指引是否符合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規

定。  
 

平機會在完成調查後

會向委員作匯報。  

4. 公 開 資 料 守 則 及

政府檔案的管理  
2010年 5月 17日  

 
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 
(a) 就代表團體在會議席上及意見書上提出

的意見及建議作出回應；  
 

有待回覆。  
 

  (b) 告知事務委員會，當局曾否與那些曾研

究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的團體交換意

見，以及政府當局就這些團體所提出的

意見所作的回應；  
 
(c) 若當局日後與那些對公開資料的議題及

政府檔案的管理工作有興趣的團體舉行

會議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會議情

況，並述明當局就這些團體提出的意見

所作的回應；  
 
(d) 考慮成立獨立機構負責監察政府檔案的

管理工作的建議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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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(e) 提供資料，說明政府檔案處的人手編

制、對管理隊伍的職員的資歷要求，以

及他們的職級和職責；  
 
(f) 解釋為何將為行政會議擬備的文件，以

及行政會議的會議和審議工作紀錄列為

可拒絕披露的資料；  
 
(g) 告知事務委員會，當局有否就撰寫會議

紀錄訂定任何內部指引；若有，在甚麼

情況下會在會議紀錄中記下在會議上發

表意見、評論或建議的人士的姓名或職

銜；及  
 
(h) 向政府統計處轉達一名委員提出的下述

建議：不應把人口普查期間收集所得的

數據，在使用後銷毀。  
 

5.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

參照《公民權利和

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

約》提交的第三次

報告  
 

2010年 6月 21日  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一名香港

居民因刑事控罪被拘留在菲律賓超過 10年
而未進行審訊的個案提供資料。  

當局的回覆於2010年
8 月 19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187/09-10 號

文 件 發 出 及 送 交 委

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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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6.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

根據聯合國《消除

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

歧視公約》提交的

第三次報告  
 

2010年 7月 19日  政制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一份核

對清單，列明婦女事務委員會曾檢討的政策

範疇。  

有待回覆。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 
2010年 10月 11日  


